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投资中信特钢
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
的通知》（银保监规〔2022〕11号）、《保险公司资金运用
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关联交易》（保监发〔2014〕44号
）等相关规定，现将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中信特钢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2025年3月11日，中信保诚人寿买入中信泰富特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特钢”）在深圳交易所公
开发行的47,300.00股份，成交价格约为12.05元/份，交易确
认金额570,253.18元，并于2025年3月11日完成交易确认（含
交易所手续费176.18元）。本笔交易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570,077.00元。该交易属于一般关联交易。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中信特钢是中信集团旗下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控股的专
业化特殊钢制造企业集团，总股本5,047,157,035.00股。公司
工艺技术和装备具备世界先进水平，拥有合金钢棒材、特
种中厚板材、特种无缝钢管、特冶锻造、合金钢线材、合
金钢大圆坯六大产品群以及调质材、银亮材、汽车零部件
等深加工产品系列，品种规格配套齐全、品质卓越并具有
明显市场竞争优势，畅销全国并远销美国、日本以及欧盟
、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公司完成重组，实
现了业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整体上市，股票代码
：000708.SZ。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三）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关
联关系类别中第（一）项所列关联方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
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第（二）项所列关联方控制的法人
或非法人组织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集团有限
公司为我司中方股东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

（二）关联方情况

关联方: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 公众企业

法定代表人 钱刚 注册地址 黄石市黄石大道
316号

注册资本（万元） 504714.34 成立时间 1993-05-1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27175201X4

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

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金属改制、压延加
工、钢铁材料检测；钢坯、钢锭、钢材、
金属制品制造；港口码头经营和建设；机
械及仪表电器制造和修理；煤气工业气体

制造和供应（限在厂区内制造和供应
）；生产、加工、销售黑色、有色金属材
料、高温合金材料、铁矿石和相应的工业
辅料及承接来料加工业务；黑色、有色金
属材料、钢结构件及其辅助材料的研究开
发及技术服务；钢结构件的加工、制造、
安装；仓储（不含危险品）；氧气、氮气
、氩气、液氧、液氮化工产品生产销售

（限在厂区内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开发
中心，从事新材料、节能技术领域内的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新材料器
件、构件的研发与新材料开发有关的工艺
设计、规划；批发和代理特种钢材及所需
原材料的销售和采购。（涉及许可经营项
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关联交易相应比例
该交易以投资余额计算资金运用比例监测
，该交易投资后中信保诚人寿关联交易比

例符合监管规定。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金额（万元） 57.0077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根据股票市场定价原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上市公司股票公开交易价格为定价依据
，交易价格及方式符合市场化原则。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生效时间

        2025-03-11

（二）交易价格

        2025年3月11日，我司买入中信特钢在深圳证交所主板
公开发行股票，金额为570,253.18（含交易所手续费176.18元
），成交价格约为12.05元/份，确认份额为47,300.00股。

（三）交易结算方式

        按股票实时交易价格结算。

（四）协议生效条件、履行期限

        该笔交易已于2025年3月11日确认，确认后交易生效。

        无履行期限要求。

（五）其他信息

        无

六、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根据中信保诚人寿与中信保诚资管签订的《保险资产
委托投资管理合同暨统一交易协议》，本次投资决策于
2025年3月11日由中信保诚资管按照其内部授权审批决策执
行。该交易属于一般关联交易，按照中信保诚人寿内部管
理制度和授权程序审查,并报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
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
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监管部
门反映。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5年03月24日


